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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三好学生评比条件 

对象为我市全日制中学在籍在读学生。 

1．品德表现突出，学业成绩优良，德、智、体、美、

劳全面发展； 

2．综合素质评价达到优良等第（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、

交流与合作达到合格，学习习惯与学习能力、运动与健康、

审美与表现、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四方面均达 B 级等第以

上）； 

3.争做“学校好学生”“家庭好孩子”“社会好公民”，

受到普遍好评。 

（二）优秀学生干部评比条件 

对象为我市全日制中学班（团、队）学生干部。 

1．品德表现突出，学业成绩优良，德、智、体、美、

劳全面发展； 

2．综合素质评价达到优良等第（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、

交流与合作达到合格，学习习惯与学习能力、运动与健康、

审美与表现、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四方面均达 B 级等第以

上）； 

3.在学校班（团、队）集体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，是老

师、同学公认的先进典型和模范榜样。  

（三）优秀学生集体评比条件 

对象为我市中小学班（团、队）集体。 

1.班（团、队）的组织、制度健全，注重文化建设和学

生的自主管理，集体风貌良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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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学校组织的德育、科技、文化、体育等活动中表现

突出，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积极参与学校课

后服务； 

3.必须是校级（含）以上优秀学生集体； 

4.义务教育阶段无辍学，集体组建后未发生学生重大违

纪或违法现象。 

二、普通高中省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普通中学

南通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学生集体评比条件 

详见附件 1。 

三、其它事项 

（一）推荐程序 

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，学校要按照班级学生

推荐、任课教师和年级组评议、全校张榜公示（5 天以上）、

学校党政联席会议组织审核的程序确定名单。 

各班级推荐的学生由学校发一份《推荐表》，投票推荐

由班长负责，班主任列席全过程并签字证明；学生文化课成

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等第一栏由学校相关部门负责填写。任课

教师和年级组评议由教研组长或年级组长负责；由学校政教

处或教导处负责全校张榜公示推荐名单；学校党政联席会议

由校长负责召集。 

优秀学生集体的评选按班（团）申报，年级组（团委）

评议，全校张榜公示（5 天以上），学校党政联席会议组织

审核的程序确定名单。 

（二）名额分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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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海安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学生集体分

配名额详见附件 2。被评为 2022 年度海安市“新时代好少年”

的中学生直接命名海安市“三好学生”，不占用本单位名额，

名单详见附件 7。在 2022 年海安市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

中有班主任荣获一等奖的学校，每 1 人次增加 1 个海安市级

优秀学生集体推荐名额，名单详见附件 6。 

2.普通高中省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普通中学南

通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学生集体分配名额详

见附件 3。 

3.省、南通市和海安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

秀学生集体不交叉也不重复表彰。 

4.两年内曾获得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荣誉

称号的不再参加同级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的评

选。曾获得南通市级以上优秀学生集体荣誉称号的不再参

评。 

5.各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在高一级学校招生录取

中不加分。 

（三）材料报送 

各中小学对照条件按名额分配，认真组织推荐评选，认

真填写《推荐表》和《推荐汇总表》报市教体局基教科。各

校校长对推荐名单要严格把关，严格对照条件排好先后顺序

上报。区（镇）学校由教管办汇总并统一报送。 

各校上报正式推荐汇总表（包括推荐表）的同时，应附

下列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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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张榜公示的起止时间、地点位置、公示方式、小样

（拍照）及收集的有关意见、书面记录原件； 

2．党政联席会议记录、校长签字的复印件。 

纸质材料于 3 月 22 日下午 5:30 前，报至市教体局 1201

办公室，逾期作自动放弃处理。推荐名单汇总表电子稿

（EXCEL 文本）于 3 月 22 日前直接发送至基教科邮箱：

39055695@qq.com 。请务必按照要求制 EXCEL 表，按照示例

填写。联系人：于海涛；联系电话：13606276662。 

（四）纪律要求 

    各学校必须严格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面向全

体学生，广泛宣传发动，保障所有学生的参与权利；必须严

格履行推荐、审核、公示程序，规范评选行为，确保推荐对

象的先进性、典型性和认可度；必须做好政策解释和师生、

家长疑问的解答工作，消除不稳定因素，如因违规操作发生

信访举报，一经查实取消相关参评资格，同时追究相关人员

责任，核减下一年度评比指标。 

以上通知，希即贯彻落实。 

 

附件： 

1.市教育局 团市委关于推荐普通高中 2023年省级三好

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评选普通中学 2023 年市级三好学生、

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学生集体的通知 

2.海安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学生集体推

荐表彰名额分配表 

    3. 普通高中江苏省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普通 

mailto:推荐名单汇总表电子稿（EXCEL文本）于3月22日前直接发送至
mailto:推荐名单汇总表电子稿（EXCEL文本）于3月22日前直接发送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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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各县 ( 市 、区 ) 教育局 (教体局 ) 、团委，通州湾示范

区社会 管理保障局、 团委： 

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推进普通高中育

人方式转变，发挥优秀学生榜样引领带动作用，培养德智体

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根据《省教育厅 

团省委 关于组织评选普通高中 2023 年省级三好学生和优

秀学生干部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做好普通高

中 2023 年省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的推荐工作和普通

中学 2023 年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学生集体

的评选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及对象 

全日制普通中学 (含民办中学) 在籍在读学生；全日制

普通中学(含民办中学)以班级、团支部或少先队为单位的学

生集体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 

( 一 ) 省、市级三好学生 、优秀学生干部 

1． 品德表现突出，学业成绩优良，德、智、体、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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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全面发展； 

2．综合素质评价达到优良等第 (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、

交流与合作达到合格，学习习惯与学习能力、运动与健康、 

审美与表现、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四方面均达 B 级等第以

上)； 

3．省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必须是获得县 ( 市 、

区 ) 级 (含)以上相应荣誉的高中学生，市级三好学生、优

秀学生干部必须是获得校级 (含)以上相应荣誉的中学生。

在道德实践活动、社会公益劳动、见义勇为等方面有突出事

迹的优先推荐。 

两年内曾获得“三好学生”、“ 优秀学生干部” 荣誉

称号的不再参加同级“三好学生”、“ 优秀学生干部” 的

评选。 

( 二 ) 市级优秀学生集体 

1．班 ( 团、队)的组织、制度健全，注重文化建设和

学生的自主管理，集体风貌良好； 

2．在学校组织的德育、科技、文化、体育等活动中表

现突出，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积极参与学校

课后服务； 

3．必须是校级 (含)以上优秀学生集体； 

4．义务教育阶段无辍学，集体组建后未发生学生重大

违纪 或违法现象。 

曾获得市级 (含)以上优秀学生集体荣誉称号的不再参

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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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荐程序 

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由学校按照班级学生

推荐、任课教师和年级组评议、在学校公示栏、网站等公示 

(五天以上) 、学校党政联席会议组织审核的程序确定名单。 

学校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三好学生 、优秀学生干

部正式推荐名单的同时，应附下列材料： 

1．张榜公示的起止时间 、地点位置 、公示方式 、小

样及收集的有关意见 ( 书面记录原件)  ； 

2．党政联席会议记录、校长签字的复印件； 

3．被班级推荐的所有学生的推荐表 ( 附件 4 ，班长 、

班主任、年级组长或教导 ﹝ 政教 ﹞  主任、校长签字)  。   

学校上报的附件材料由各县 (市、区 ) 教育行政部门

审核、 留存。 

优秀学生集体的评选按班 ( 团、队 )申报、年级组 

( 团 委 、大队部 ) 评议、在学校公示栏、 网站等公示 

( 五天 以 上 )、学校党政联席会议组织审核的程序确定名

单 。学校上报 的附件材料 (参照三好学生 、优秀学生干

部材料目录)  由各县  ( 市 、 区 ) 教育行政部门审核、

留存。 

四、名额分配说明 

省 、市级三好学生 、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名额按照各地

普通 高中 、初中在校生数比例等因素下达 。省教育厅团

省委下达给 我市的省级三好学生 、优秀学生干部名额分别

为 93 名和 19 名， 其中含南通西藏民族中学和南通中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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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班各 1-2 名。 市级三好学生普通高中安排 230 名、优

秀学生干部安排 62 名 ；市级三好学生普通初中安排 338 

名，优秀学生干部安排 133 名。市级优秀学生集体安排 134 

个 (全市分配名额详见附件 1 )。各地要在严格评选标准的

前提下，兼顾城乡、区域及不同类型学校。 

三好学生与优秀学生干部的分配名额不得互转 。每一

所学校推荐的省级三好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名额合计不得超

过 5 人；每一所学校推荐的市级三好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合计

不得超过 14 人 ；  每校推荐的市优秀学生集体不得超过 2

个。省、市级之间不得兼报，各地推荐数一律不得突破分配

名额。 

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在高一级学校招生录取中不加

分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1． 各县( 市、区 )教育局(教体局 )于 3 月 24 日前将

省市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市优秀学生集体推荐名单登

记表( 见附件 2 、3 )一式两份，加盖县 ( 市、区 )教育

局和团委公章报市教育局基教处，电子稿 (按附件格式 )  

发送至 18552042@163.com ，联系人：陈晓宇；联系电话：

13515207769。 

2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学校要高度重视 ，严格把

关，对弄虚作假和不按规定程序、要求办理推荐手续的，一

经发现立即取消其荣誉称号，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
附件：1.南通市 2023 年省级 、市级普通中学三好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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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、优秀学 生干部、优秀学生集体名额分配表 

2.省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推荐名单登记表 

3.市级三好学生 、优秀学生干部 、优秀学生集体推荐

名单 登记表 

4．省 、市级三好学生 、优秀学生干部推荐表 

5. 市级优秀学生集体申报推荐表 

 

南通市教育局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南通市委 

2023 年 3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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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海安市 2023 年度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

优秀学生集体评比名额分配表 

单位 

小学 初中 高中 

优秀学

生集体 

三好学

生 

优秀学

生干部 

优秀学

生集体 

三好学

生 

优秀学

生干部 

优秀学

生集体 

角斜镇 3 9 2 2    

李堡镇 3 10 2 2    

开发区 5 13 2 2    

大公镇 2 4 1 1    

高新区 14 7 1 1    

曲塘镇 3 12 2 2    

雅周镇 2 6 1 1    

南莫镇 2 0 0 0    

墩头镇 2 5 1 1    

白甸镇 2 3 1 1    

省海中     26 6 6 

曲塘中学     21 5 5 

实验中学     20 4 4 

立发中学     17 4 4 

李堡中学  1 1 1 10 2 2 

南莫中学  4 1 1 10 2 2 

海安中专     21 5 5 

海陵中学  44 7 7    

紫石中学  29 5 5    

城南实验中学  29 5 5    

实验小学 9       

城南实验小学 15       

特教学校 1       

海安外国语学校 1 2 1 1 1 1 1 

合计 64 178 33 33 126 29 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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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普通高中江苏省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

普通中学南通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学

生集体推荐名额分配表 

单位 

南通市级 江苏省级 

初中 普通高中 普通高中 

三好学

生 

优秀学

生干部 

优秀学

生集体 

三好学

生 

优秀学

生干部 

优秀学

生集体 

三好学

生 

优秀学

生干部 

角斜镇 2 1 1      

李堡镇 2 1 0      

开发区 2 1 1      

大公镇 1 1 0      

高新区 2 1 0      

曲塘镇 2 1 0      

雅周镇 1 1 0      

南莫镇 0 0 0      

墩头镇 2 1 0      

白甸镇 1 1 1      

省海中    11 2 3 5 1 

曲塘中学    5 1 1 2 1 

实验中学    3 1 1 1 0 

立发中学    3 1 1 1 0 

李堡中学 1 0 0 2 1 1 1 0 

南莫中学 1 1 0 2 1 1 1 0 

海陵中学 7 2 2      

紫石中学 6 1 1      

城南实验中学 6 1 1      

 外国语 1 0 0 0 0 0 0 0 

注：南通市教育局分配我市普通高中省级三好生 11 人、优秀学生干部 2 人，普通中学南通

市级三好学生（高中 26 人、初中 37 人）、优秀学生干部（高中 7 人、初中 14 人）、优秀

学生集体 15 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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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省、南通市、海安市级三好学生推荐人员上报汇总表 
         镇（学校）（盖章）      

序号 级别 姓   名 性别 所在学校和班级 

1 江苏省级 XXX X 学校规范全称+高 X（X）班 

2 南通市级    

3 海安市级    

注：请制成 EXCEL 表，按照江苏省级、南通市级、海安市级分类汇总。班级如高三（1）班

（下同） 

省、南通市、海安市级优秀学生干部推荐人员上报汇

总表 
                 镇（学校）（盖章）       

序号 级别 姓   名 性别 所在学校和班级 

1 江苏省级 XXX X 学校规范全称+年级（X）班 

2 南通市级    

3 海安市级    

注：请制成 EXCEL 表，按照江苏省级、南通市级、海安市级分类汇总。班级如高三（1）班

（下同） 

 

省、南通市、海安市级优秀学生集体推荐名单上报汇

总表 
              镇（学校）（盖章） 

序号 级别 学     校 学生集体名称 班主任 

1 江苏省级 学校全称 年级（X）班 XXX 

2 南通市级    

3 海安市级    

注：请制成 EXCEL 表，按照江苏省级、南通市级、海安市级分类汇总。班级如高三（1）班

（下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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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 

                 级优秀学生集体申报推荐表 
推荐学校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学生集体名称  班主任姓名  

所在学校名称  

主要事迹（800字以内） 

学校评价  

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局、团委

推荐意见 

 

此表由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留存、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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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推荐表 
推荐学校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学生

情况 

姓  名  性  别  出生年月  

年  级  政治面貌  职  务  

家    庭    情    况 

父母姓名 工作单位及担任职务 

父   

母   

品德表现自

我评价（不超

过 200 字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生本人签字： 

文化课考试成绩 
综合素质评价等第 

语 数 外 政 史 地 理 化 生 

          

班组

推荐

情况 

班级学生数 参加推选人数 得票数 班  长： 

   
班主任： 

任课教师

及有关部

门推荐理

由（不超

过 200字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年级组长或教导（政教）主任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

学校党政

联席会议

意  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长签字：        日期： 

注：1．此表由学校报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，直属学校报基教处； 

2．文化课考试成绩填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； 

3．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推荐表同此表； 

4．此表由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留存、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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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 

2022 年海安市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一等奖获奖

名单 

马月琴  李堡中学 

翟荣蓉  曲塘中学 

张雅楠  实验中学 

徐泽阳  海安中专 

张雨阳  紫石中学 

席  阳  开发区实验学校 

李  杨  城南实验中学 

杨佳佳  城南实验中学 

王小丽  白甸镇初级中学 

吉  杨  城南实验小学 

丁程程  实验小学 

刘  培  城南实验小学 

韩淑娴  明道小学 

储  晨  城南实验小学 

王玉婷  实验小学 

王  红  教师发展中心附属小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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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：2022 年度海安市“新时代好少年”名单 

（中学组） 

 

 

城南实验中学 张未 

城南实验中学 赵爱淳 

城南实验中学 朱真瑶 

紫石中学 刘雨馨 

曲塘镇双楼初级中学 孙宇桐 

西场初中 王梓凡 

海陵中学 朱清扬 

 

 


